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銓敘部 函
地址：116204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
聯絡人：吳以喬
聯絡電話：02-82366476
傳真：02-82366497
電子信箱：cynthiawu@mocs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政府人事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1月8日
發文字號：部法二字第1135763113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關於各機關考績案經本部銓敘審定後，得以電子文件形式

通知受考人一案，請查照並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21條第3項規定：「各機關考

績案經核定機關核定送銓敘部銓敘審定後，應以書面通知

受考人。……」次查電子簽章法第4條規定：「電子文件及

電子簽章，符合本法規定者，在功能上等同於實體文件及

簽章，不得僅因其電子形式而否認其法律效力。」第5條規

定：「……(第2項)依法令規定應以書面為之者，其內容可

完整呈現，並可於日後取出供查驗者，得以電子文件為

之。……(第4項)前3項文件或簽章之使用有相對人者，除

相對人已同意採用電子形式外，應於採用電子形式之前，

以合理期間及方式給予相對人反對之機會，並告知相對人

未反對者，推定同意採用電子形式。……」據上，於符合

電子簽章法相關規定之前提下，考績案經本部銓敘審定

後，以電子文件形式通知受考人，亦屬適法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1130288971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人事處組織任免科 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3/11/08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二、茲以本部邇來迭接獲機關或公務人員提出考績通知書採電

子化方式核發之建議，為提升節能減碳、流程簡化、行政

數位化等政策成效，特此函知各機關考績案經本部銓敘審

定後，於符合電子簽章法相關規定之前提下，如可確保考

績通知書之內容完整呈現並可於日後取出供查驗，且經受

考人同意等，得審酌採電子文件形式核發考績通知書。又

為利實務運作，本部將儘速與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協洽建

置通用之資訊系統，供各機關運用。

正本：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
副本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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